建筑修改。第一次审查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吾悦华府五期 – 59#住宅9#商业（2016.9.18变更）

	建筑面积
	3×714㎡=2142㎡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3层  

	设计编号
	2016019-Z59S9

	一、设计修改的内容：

1、本次修改的内容：吾悦配电房（小区变）修改。引起9#商业变化！

二、审查初步结论如下：

1、原平面图（特别是一层平面）一直控制的“59#住宅”与“9#商业”的建筑防火间距4米被突破，净距离约2.80米，不足规范的4米（建规5.2.2条-注4条：高层建筑与较低一面防火墙的最小距离4.0米）（强制性条文）。

2、配电房（小区变）结构框架修改较大，地下室的结构柱、板，需仔细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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